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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市户外探险活动安全工作指引

为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户外探险活动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参与者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促进我市户外探险活动健康、安全、有序发展，特制订《林芝市户外探险活动安全工作指引》：
　 一、户外探险经营机构安全指引
　　（一）周密做好组织防范工作。
　　1.向市场监管、体育等有关部门申请取得合法的营运资质。户外指导员、领队、救生员等关键岗位应持证上岗，购买企业责任保险，提醒团队成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其签订组团协议和风险自担承诺书。
　  2.提前了解并熟知属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公布的风险隐患点普查清查情况、气象情况，遵照指引开展活动，自愿承担意外风险和法律风险。当恶劣极端天气应急响应发布时，须立即停止开展户外探险活动。
3.应依法、主动、全面地将活动名称、类型、具体线路、参加活动人数，起止时间和日程安排等内容向属地的公安机关或文化旅游主管部门和体育主管部门进行报备，以确保活动在监督下安全、合法进行，并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启动救援机制。
　　4.专业机构和经营者组团前需制订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做好人员身体素质等方面的能力评估工作；行程开展前将活动方案、行程安排、线路设计、参团人员名单、紧急联系人信息等向属地的公安机关报备。
5.行程中注意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从当地民风民俗和社会公约；不组团前往未开放区域，不得在军事禁区或国家明令禁止的区域内活动。
6.探险活动应坚持“无痕山林”原则，确保人与自然的双重安全。组织者应具备识别冰川、冻土等脆弱环境风险的能力，合理规划路线，避免因人类活动加速冰川融化或引发局部塌陷。
7.为开展的户外探险活动配备必要的安全保障装备，包括应急通讯、防野生动物袭击、医疗急救等设备，保证装备质量达到相应的要求。
　 （二）科学做好安全应急处置工作。
　　1.选择熟悉当地地形的当地人充当向导，做好一头一尾和中间人员的沟通联络，团队内部做好职责分工，遇到危险时发挥团队力量及时开展自救行动。
　  2.带团前往陌生地域行进时，应沿途在交叉路口做好醒目标记；行程中与紧急救援机构保持密切沟通联络，随时通报团队人员所在地域的方位、地貌特征和定点编号。
3.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不在恶劣气象条件下开展户外探险活动，当突发暴雨汛情、泥石流、塌方、山体滑坡等灾害，或有成员掉队、受伤时，要立即停止行程，将团队转移至安全区域，并在第一时间内向属地的公安机关、应急部门求援。
　　（三）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户外探险活动结束后，注意总结经验，提升户外探险活动的组织和安全应急处置水平。
　　二、户外探险者安全指引
　 （一）出行前做好周密准备。
　　1.行前作身体综合评估，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风险等级、难易程度适宜的户外登山活动。
　　2.了解活动的组织者资质是否合法，行程安排、线路设计是否合理，并将活动的信息、行程的安排、预计抵达的时间地点等提前告知亲友。
　　3.准备一套专业的户外装备。携带充足的能量食品、清洁的水及相关急救药品；建议购买意外伤亡等相关特种保险。
　　4.密切关注当地天气、气温、地形、地貌、风险隐患等信息，避免极端灾害气象条件下引发的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带来的人身伤害。
5.应认识到冰川是动态且脆弱的生态系统，沿指定路线行进，禁止挖掘冰洞或者在冰体上刻划，与冰崖、冰舌末端保持安全距离，防范因消融导致的塌陷危险。
6.不进入未开放区域开展活动，擅自进入管控区域或无人区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和不测后果。
（二）行进中把握科学应对措施。
　　1.户外探险活动中要听从领队指挥，紧跟队友，避免脱单离队。
　　2.雷雨天气注意避开低洼地，不轻易改变行走路线，沿途设立行进方位标志标识。
　　3.遭遇浓雾、强风、暴雨等极端天气和危险情况时应停止前进，保持冷静，判断是否能够自救；不能自救时，要及时准确发出求救信息，尽量呆在安全区域，择机待救或自救。
　　4.注意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森林防灭火工作。
　　户外探险者注意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不破坏物种，自觉维护基础设施和步道；活动后不遗留生活垃圾，不污染生态环境；不携带不遗留火种，避免留下森林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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